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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民融合与科技创新研究中心科研项目管理及

项目经费管理制度 

 

一、 科研项目管理 

（一）目的 

科研项目管理是指课题从项目申请、立项论证、组织实施、检查评估、

验收鉴定、成果申报、档案入卷的全程管理。其目的是使科研项目实行制

度化和科学化的管理，保证科研计划圆满完成，出成果、出人才、出效益，

提基地科研能力和水平。 

（二）科研项目种类 

1、基地项目； 

2、国家、省、市、区政府职能部门立项课题； 

3、合作课题项目（有经费支持）。 

（三）申报程序 

1、所有待申报项目的申报书，提交科研科初审。 

2、基地项目的申请严格按照规划的课题领域方向进行申报书的撰写，

并经学院学术委员会进行前期的初步评审，入选的优秀项目作为本年度基

地项目往上进行推荐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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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得到经费的合作课题，应将课题相关资料及合同复印件报办公室登

记、备案。 

（四）课题日常管理 

1、科研项目实行课题项目组长（主持人）负责制。各课题组成员可以

交叉。跨项目组的科研课题，采取双向选择，自由组合的方式进行。 

2、课题负责人对课题全面负责，具有管理权。全面负责课题的进度、

经费、人员调配、物资领取、课题奖金和绩效奖励分配等项工作，按课题

进度完成各项任务并接受检查考核 

3、研究中心每年对课题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。课题组应按时将阶

段性小结和评价及工作进程等情况上报科研科（基地管理部门），每学期

进行 1-2次小结。 

4、科研课题的研究内容、课题组成员、进度计划及经费预算一经确定，

课题组未经公司批准不得擅自变更或修改，如遇特殊情况需上报研究所领

导审批，并交办公室备案。 

5、基地研究人员调离单位，应将全部课题研究资料、归档材料、成果

材料等全部上报项目组，项目组组长签字后，方可办理调离手续。研究人

员在离开研究中心后，为方便今后的研究工作，经基地负责人同意可以复

印这些资料。 

6、 研究工作全部结束后，由负责人撰写总结报告及有关论文，并将

结题报告上报基地办公室。负责人负责将所有项目相关资料整理上交基地

办公室归档。 

（五）科技成果的申报和鉴定管理 



1、凡基地科研成果申报国家或省、市教学科研成果奖的，必须以基地

的名义进行申报。申报书需经基地学术委员会审查通过，基地负责人签字

方可申报教学科研成果奖、 

2、参加鉴定的课题，由基地统一组织进行，课题负责人负责备齐申报

材料。 

3、通过鉴定的课题，成果获奖的课题，需要在基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，

并存档。 

二、 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制度 

（一）课题经费管理 

1、基地项目省教育厅下拨的经费按照申报书中的经费预算由项目负责

人自行支配使用；基地项目学校配套的科研经费中的 20%由基地预留作为基

地孵化培育课题的经费来源，其余 80%的经费由项目负责人做好开支预算支

配使用，基地对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管。 

2、非基地项目的经费由负责人根据申报书中的预测自由支配使用。  

以上经费的处理均由学院科研科按照规定办理，财务审核,经基地负责

人签字或学院科研副院长签字后，方可使用。 

（二）课题经费的使用范围及权限 

1、课题负责人应按预算计划严格执行审批手续，并有详细的经费使用

记录。 

2、所有与项目相关的支出均由课题负责人签字、办公室审核及基地负

责人或学院科研副院长签字后方可报销。 

3、所购物资、设备需到办公室办理登记入库手续，方可报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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